中共上高县委办公室   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

镜山广场群众文艺活动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街道办事处，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的浓厚文化氛围。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决定从5月份开始在镜山广场新舞台开展“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群众文艺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主题，紧贴县委、县政府“学贵溪、赶分宜、上台阶”实践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讴歌先进典型和新事新风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倡导和谐文化，浓厚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氛围。

二、活动方式

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每月安排有关单位，在县城镜山广场组织开展“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广场文艺演出活动，演出以本单位为主，也可以邀请其它单位和群众参加节目互动。

三、时间安排

从5月份至10月30日止，每半月安排一场，共演出14场。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上高县“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镜山广场群众文艺活动组委会。

组  长： 徐彩云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组长： 李永祥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 黄  雷  胡周文  赵勇强  吴竹生  肖金花   熊义敏   李满意   李志雄   王美珍   李 强   戈永荣
柒国平   李根荣   罗二林   陈小林   范友根  张中华
彭细萍   刘俊明   简冬林   何  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肖金花任办公室主任。
五、其它要求

1、各主办单位要加强与宣传、文化部门的协调、联络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配合。

2、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专门人员负责。

3、公安、城管、文化等部门要积极做好活动的保障工作，确保演出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附：2009年上高县“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镜山广场群众文艺活动安排表

                     中共上高县委办公室

                    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3月25日
2009年上高县“喜迎国庆60周年，建设美好新上高”

镜山广场群众文艺活动安排表
	场次
	时间
	承办单位

	第一场
	4月30日（周四）
	总工会（劳动节）

	第二场
	5月8日（周五)
	县妇联（母亲节）

	第三场
	5月16日（周六）
	电信局（电信日）

	第四场
	5月30日（周六）
	老干局夕阳红艺术团

	第五场
	6月12日（周五）
	畜牧水产局

	第六场
	6月30日（周二）
	组织部（建党节）

	第七场
	7月10日（周五）
	农业局

	第八场
	7月16日（周四）
	计生委

	第九场
	7月31日（周五）
	人武部、民政局、公安局（建军节）

	第十场
	8月28日（周五）
	药监局

	第十一场
	9月18日（周五）
	信用社

	第十二场
	9月29日（周二）
	供电公司（国庆节）

	第十三场
	10月16日（周五）
	粮食局（粮食日）

	第十四场
	10月30日（周五）
	敖阳街道业余艺术团


